
告别了漫长的黄梅

季 ， 上海的气温终于

“火” 了。 而在朋友圈

里， 有一部国产剧早已

火了多日。 没错， 笔者

所言正是 《长安十二时

辰》。 茶余饭后， 办公室的同事们也对该

剧津津乐道。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该剧之所

以大热， 不但因其精美的服装化妆道具有

目共睹， 剧情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看着就

相当 “热闹”， 更因为剧中展示了许多长

安城的秘密， 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专

业， 都想要一探其中的 “门道”。

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观众， 关注的点

自然各不相同。古诗词的爱好者，惊艳于剧

中的诗词和主题曲；古董文玩的收藏家，对

剧中出现的鹦鹉杯、金鱼袋垂涎欲滴；还有

通信工程师， 震惊于大唐就有的信息传送

机制 （望楼之间的联络） 和图形编码系统

（望楼四面的翻板）； 更有深谙法律史的法

律人， 着眼于大唐的法治环境， 看当时的

国际最牛 CBD 如何守护平安……

本期 “老法今说” 也来蹭个热点， 以

《长安十二时辰》 为由头， 介绍一下唐代

的监察制度。 唐朝的御史台是国家的法律

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负有监督百

官、 典正法度的重大职责。 那么， 你知道

唐朝的御史大夫、 台院、 殿院、 察院分别

有哪些职责吗？ 王睿卿

也说《长安十二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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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惨变植物人
公婆劝儿媳离婚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劳动关系仍被法院认可

曾乙之父曾甲上班途中遇车祸死亡， 曾乙诉至法院， 要

求确认曾甲与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近日， 湖南省华容

县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判决曾甲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曾甲于 2014 年起在某公司从事保洁工作， 一天上班途

中， 被不明车辆撞倒， 造成曾甲当场死亡， 肇事车辆驾驶员

驾车逃逸。 某公司辩称， 曾甲上班时年龄已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 应当依法不认定为劳动关系。

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法》 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能否继

续从事劳动， 未作禁止性规定， 即法律并未禁止聘用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 判断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主

要看劳动者是否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主要是指， 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已累积缴纳养老保险费

15 年或连续工龄满 10 年以上， 已办理了退休手续， 并按月

享受养老保险金或退休金的情形。

本案中， 曾甲生前是一个未缴纳养老保险金、 未办理退

休手续的农民工， 所享受的“新农保” 待遇， 是对所有农村

居民颁布的福利措施， 是所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村居民

都可以享受的， 其标准也大大低于根据职工退休前缴纳养老

保险费金额确定的基本养老金标准。 曾甲享受的“新农保”

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故曾甲虽然在该公司工作时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但因其属农村居民， 从充分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角度考虑， 其与某公司间形成的工作关系应认定为

劳动关系。 王睿卿 整理

为追债侮辱伤害债务人

两男子均获刑罚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讨债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合理合

法。 张某和李某因在要债时采取过激形式， 非法拘禁、 恶

意侮辱伤害债务人， 不但钱没有要回来， 还为此身陷囹

圄。 近日，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

处张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李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

年， 判决后， 二人均表示不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 2018 年 9 月 25 日 18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许， 张某、 李某以要账为由， 将王某非法拘禁至许昌市

区某 KTV 内， 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 还采取让王某长时

间做俯卧撑、 蹲下起立等方式， 对王某进行虐待。 随后，

张某、 李某又将王某带至公园内， 采取强行迫使王某跑

步、 压腿、 用烟头烫王某胳膊等方式， 对王某实施侮辱、

伤害。 经鉴定王某受伤程度为轻微伤。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某、 李某实施侮辱、 伤害行为为

非法拘禁他人， 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二被告人在共同犯

罪中均起主要作用， 均系主犯。 张某系累犯， 应对其从重

处罚， 同时， 张某系自首， 且其亲属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

失人民币 4500 元， 并取得谅解， 亦可对其从轻处罚;李某

系初犯、 偶犯， 认罪态度较好， 且其亲属已赔偿被害人经

济损失人民币 20000 元， 并取得了谅解， 可对其从轻处

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 要债要有韧性与智慧， 切不可鲁莽行事，

酿成大祸。 为此， 须掌握一定的要债技巧。

救女心切轻信“偏方”

农妇种罂粟被判刑

近日， 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非法种植毒

品原植物案， 年过五旬的被告人吴某某， 因救女心切， 轻信

偏方， 种植了 1669 株罂粟，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对桑植县公安局扣押的罂

粟原植物 1669株， 依法予以没收。

吴某某的女儿身患疾病， 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疗。 她听闻

罂粟可以治女儿的疾病， 便在镇上赶集时向他人购买了疑似

罂粟种子并种下。

2019 年 4 月 23 日， 桑植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

后， 立即将吴某某所种植的疑似罂粟植株铲除。 经清点， 共

计 1669株。

经张家界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 吴某某种

植的疑似罂粟原植株检出罂粟碱、 吗啡、 可待因、 蒂巴因、

那可汀成分。

桑植法院经开庭审理， 认为吴某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种

植毒品原植物罪， 考虑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 遂作出以上

判决。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现在不少城镇农村中老年人轻

信罂粟能治病这一“偏方”， 非法种植罂粟的行为时有发生。

然而， 罂粟是制造毒品的原料， 种植罂粟无论出于什么用

途， 不论数量多少， 都涉嫌违法。 刑法规定， 非法种植罂

粟、 大麻等毒品植物数量达 500 株以上的， 将予以刑事处

罚。

主笔 话闲

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这是一个爱与

痛的故事， 因为痛的变故， 让爱接受了重重

考验。 这是一场法与情的抉择， 因为至深亲

情， 让看似冰冷的法律也呈现出了温度。 日

前，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婚调

委” 接待了一对特殊的当事人， 老辛作为

“植物人” 儿子小辛的法定代理人， 要让儿

子与儿媳小曹离婚。 和“植物人” 离婚， 这

案子到底该怎么判？ 诉讼背后究竟有什么隐

情？ 带着这样的疑惑， 家事法官李欣走进了

这个特殊的家庭。

爱之初

小曹与小辛都是商洛老乡， 二人常年在

西安打拼。 2017 年 9 月， 经人介绍相识后，

他们于 2018 年 2 月走进婚姻殿堂， 当时小

曹 24岁， 小辛 25岁。 小曹性格温和， 孝敬

公婆； 公婆也把小曹视若己出， 疼爱有加；

小辛在外务工， 辛苦打拼。 在街坊邻里看

来，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之家。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2018 年 5 月，

就在幸福刚刚启航时， 小辛因为一起交通事

故， 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并伴后遗症， 此后

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不能言语、 大小便失

禁。 而此时， 小曹已经怀孕 6个多月。

爱之痛

看到家中独子、 唯一的顶梁柱成为“植

物人”， 老两口几近崩溃！ 原本瘦弱的小曹

面对这一晴天霹雳， 反而表现出作为一名妻

子和母亲的超强忍耐力。 她顶住来自各方的

压力， 除了要照顾植物人丈夫， 还宽慰公

婆、 照顾好腹中胎儿。 她一再告诉自己要挺

住， 不仅要让未出世的孩子看到爸爸， 还要

让小辛看到自己的孩子！

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意志力， 小曹和公婆

齐心协力撑起了这个家， 腹中的儿子小睿睿

也顺利诞生， 让家里重新有了生机。

经过一年的努力， 医生说小辛能够存活

是个奇迹， 小睿睿也在健康快乐地长大， 而

小曹的艰难则被公婆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

在他们看来， 小曹不能因为儿子耽搁一辈

子， 因此商量着让小曹与儿子离婚， 重新开

始自己的生活。 然而， 老人的提议却遭到了

小曹反对， 她执意要赡养公婆、 扶养丈夫、

抚养儿子。 在老两口的执意坚持下， 最终发

生了这起离婚诉讼。

鉴于本案的特殊性， 法官李欣为了全面

地了解案情， 于 7月 1日上午 9 时， 和人民

调解员一同前往小曹家中， 法警跟随进行了

全程录音录像。

爱之深

在小曹家中， 法官一行看到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 与鉴定报告中陈述一致的小辛： 无

言语交流、 无法应答、 不能进食、 大小便失

禁， 生活需要他人护理。 为了避免肌肉萎

缩， 他被“五花大绑” 在一块木板上固定起

来， 从出院到现在每天坚持 2个小时。 看着

可怜的儿子， 老辛哽咽地说： “我儿子 27

岁还不到， 就成眼前的这样了。 我老两口也

就罢了， 儿媳妇还小， 我们不能把她‘绑’

在身边一辈子， 她以后的路还长呢， 就让他

们离了吧！”

老辛擦了擦湿润的眼睛， 接着说： “我

和老伴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小睿睿跟着我们，

让我们有个念想， 希望法官能够理解。 我们

保证好好抚养睿睿， 让他健康长大！”

他的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心

酸。 小曹在旁边抱着白白胖胖的小睿睿道出

了心里话：“我和家人感情一直很好， 我公公

婆婆像对待自家的姑娘一样。 从我爱人出事

到现在，我们一直相互扶持着撑到现在。公公

婆婆为我好，劝我说以后的路还长，不能就这

样生活下去。 我也想了，他们说得有道理，就

算离了婚我也不离家，我也认他们是我爸妈，

孩子是这个家唯一的希望， 我同意交给他们

抚养，每月支付生活费。 我现在要好好打工

挣钱， 为这个家、 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

爱之续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谈， 老辛和老

伴作为小辛的法定代理人， 与小曹郑重地在

调解笔录上签了字， 小辛与小曹解除婚姻关

系， 小睿睿由老两口抚养， 小曹每月给付

1000元的抚养费。

道别时， 李欣说： “离婚案件虽然调解

了， 但是未央法院对你们的关爱还将继续。

有关小辛交通事故赔偿方面的法律问题以及

家里遇到的其他困难， 请相信我们、 告诉我

们。 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们！ 也谢谢你

们， 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爱的力量和法官

的责任。 真心希望病床上的小辛早日康复，

希望小睿睿健康快乐成长， 希望你们家的生

活过得越来越好！”

短评>>>

爱有温情法有温度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只有小家的

和谐， 才能促成大家的相融。

本文所讲述的家事案例令人读之动容，

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 也看到了

司法的温度。

以往， 我们见多了因突发天灾使一个原

本和美的家庭四分五裂的悲剧。 而那些悲剧

的演化， 无非是相关当事人都站在自身角度

考虑问题， 未能顾及对方的得失。

本案中， 年轻的儿媳妇在丈夫突发车祸

成为植物人后， 并没有放弃对爱的承诺， 她

尽心照顾丈夫、 公婆、 孩子。 公婆看到儿子

康复无望， 用博大的胸怀， 主动劝儿媳妇改

嫁， 在儿媳不答应的情况下， 老人又去求助

家事法官……

据了解， 近年来， 未央法院积极落实家

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建立 “家事诊疗

会” 制度， 将 “诉前调解+妇联调解+人民

调解” 统一纳入到家事审判中， 并在家事调

解中采取了婚姻家庭考卷、 和谐公约等相关

措施， 有效发挥了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

积极作用。

据统计， 今年 1 至 6 月， 未央法院婚姻

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案件 319 件，

调解成功 166 件 ， 调解成功率达 52.04% 。

然而， 在家事案件调解成功后， 法官的工作

并没有就此停止。 正如李欣所言， 案件虽然

调解了， 但是法院对当事人的关爱还将继

续。 （安平）


